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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鴻 興 印 刷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450) 

 

盈利警告 
 

本 公 佈 由 本 公 司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 3 . 0 9 ( 2 ) ( a ) 條 及 證 劵 及 期 貨 條 例 第 X I V A

部 之 內 幕 消 息 條 文 而 作 出 。  

 

董 事 會 謹 此 通 知 本 公 司 股 東 及 有 意 投 資 者 ， 根 據 初 步 審 閱 本 集 團 截 至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 未 經 審 核 管 理 賬 目 及 董 事 會 最 近 期 所 得 之 資

料 ， 預 期 本 集 團 之 營 業 額 增 長 約 百 份 之 三 十 八 但 本 公 司 權 益 持 有 人 應 佔 溢 利

港 幣 四 千 八 百 萬 元 ， 對 比 去 年 本 集 團 錄 得 溢 利 港 幣 一 億 零 九 百 萬 元 ， 下 跌 百

份 之 五 十 六 。  

 

本 公 司 股 東 及 有 意 投 資 者 於 買 賣 本 公 司 股 份 時 ， 務 須 審 慎 行 事 。  

 

本 公 佈 由 鴻 興 印 刷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 本 公 司 」 ， 連 同 其 附 屬 公 司 「 本 集 團 」 )

根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 「 上 市 規 則 」 ) 第 1 3 . 0 9 ( 2 ) ( a ) 條

及 證 劵 及 期 貨 條 例 ( 香 港 法 例 第 5 7 1 章) 第 X I V A 部 之 內 幕 消 息 條 文 ( 如 上 市 規

則 所 定 義 ) 而 作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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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公 司 董 事 會 ( 「 董 事 會 」 ) 謹 此 通 知 本 公 司 股 東 及 有 意 投 資 者 ， 根 據 初 步 審

閱 本 集 團 截 至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 未 經 審 核 管 理 賬 目 及 董 事

會 最 近 期 所 得 之 資 料 ， 預 期 本 集 團 之 營 業 額 增 長 約 百 份 之 三 十 八 但 本 公 司 權

益 持 有 人 應 佔 溢 利 港 幣 四 千 八 百 萬 元 ， 對 比 去 年 本 集 團 錄 得 之 溢 利 港 幣 一 億

零 九 百 萬 元 ， 下 跌 百 份 之 五 十 六 。 業 績 主 要 受 以 下 因 素 影 響 ： a )  全 球 供 應 鏈

動 盪 導 致 物 流 服 務 中 斷 ， 包 括 紙 張 供 應 受 阻 ， 使 紙 價 和 物 流 費 用 的 成 本 大 幅

上 升 ；  b )  由 於 公 共 政 策 措 施 限 制 ( 包 括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相 關 之 社 交 / 活 動 限

制 ) ， 引 致 勞 動 力 供 應 短 缺 及 錯 峯 用 電 等 措 施 導 致 生 產 成 本 上 漲 ；  c )  二 零 二

一 年 政 府 停 止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相 關 之 補 貼 ； 及 d )  人 民 幣 明 顯 升 值 導 致 兌 換 港

幣 後 之 生 產 成 本 提 高 。  

 

儘 管 充 滿 這 些 挑 戰 ， 本 公 司 在 截 至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財 政 年 度 錄

得 營 業 額 增 長 約 百 份 之 三 十 八 ， 這 是 由 於 我 們 適 時 掌 握 時 機 ， 與 急 於 加 快 完

成 大 量 訂 單 的 戰 略 客 戶 加 強 長 遠 合 作 夥 伴 關 係 ， 他 們 當 中 大 部 份 都 遭 受 到 供

應 鏈 廣 泛 受 阻 ， 採 購 價 格 超 出 預 期 地 大 幅 飆 升 。 本 公 司 迅 速 把 握 機 會 ， 證 明

其 有 能 力 應 對 客 戶 所 面 對 的 困 境 。 本 公 司 認 為 ， 當 市 場 廣 泛 存 在 挑 戰 ， 是 鞏

固 現 存 客 戶 戰 略 關 係 的 好 時 機 ， 我 們 亦 藉 此 開 發 新 的 潛 在 市 場 。 本 公 司 在 應

付 戰 略 客 戶 急 單 和 照 顧 其 他 特 殊 需 求 同 時 表 現 出 優 勢 、 適 應 能 力 和 同 理 心 。

這 證 明 了 本 公 司 及 其 管 理 層 在 不 可 預 見 的 廣 泛 市 場 衝 擊 中 能 夠 優 化 營 運 和 有

能 力 交 付 增 量 訂 單 。 本 公 司 將 利 用 這 些 來 之 不 易 的 客 情 關 係 來 擴 大 其 客 戶

群 ， 並 確 保 交 付 服 務 質 素 以 滿 足 這 個 快 速 發 展 的 市 場 需 求 。  

 

本 公 司 現 正 落 實 編 製 本 集 團 截 至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 全 年 業

績 ( 「 全 年 業 績 」 ) 。 本 公 佈 所 載 資 料 僅 為 本 公 司 管 理 層 根 據 最 近 期 本 集 團 之

綜 合 管 理 賬 目 所 作 出 之 初 步 評 估 ， 以 上 金 額 及 資 料 並 未 經 本 公 司 核 數 師 審 核

或 審 閱 ， 本 集 團 最 終 之 全 年 業 績 及 其 他 詳 細 資 料 預 期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三 月 底 前

公 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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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公 司 股 東 及 有 意 投 資 者 於 買 賣 本 公 司 股 份 時 ， 務 須 審 慎 行 事 。  

 

  承董事會命 

鴻興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首席財務官及公司秘書 

石國文 

 

 

香港，二零二二年三月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由執行董事任澤明先生及宋志強先生; 非執行董事堀博史先生、中

嶋雅史先生、柘植晶女士及任漢明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葉天養先生、陸觀豪先生及羅志雄先生組

成。 
 


